
 

 

 

 

 

 

 

 

苏财院合〔2017〕12号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校外事人员工作制度 

随着学校的外事工作不断发展，学校与国际间交流合作的增多，

为使外事人员的工作规范化，加强外事工作管理，特制定本工作制

度。 

一、外事工作坚持统一领导原则，必须在授权范围内开展，贯

彻国家制定的统一的对外政策，服从江苏省对外工作的总体部署。 

二、学校外事办公室是外事职能部门和工作机构，是执行我院

外事政策和处理重要外事工作的综合归口管理部门。本制度所指外

事人员为我院外事职能部门及外籍教师使用单位的工作人员。 

三、外事工作总原则： 

（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二）外事无小事：在外事工作中不允许出现任何问题，保证

万无一失。若出现问题，必须实事求是逐级请示，并书面上报。 



（三）内外有别：外事工作尺度坚持内外有别。 

（四）外事授权有限：办事要遵守国家有关的政策和制度，没

有自由发挥的空间。 

（五）及时请示汇报：问题出现的第一时间先电话汇报，然后

递交文字材料，报告处理结果。 

四、外事工作计划的制定：根据学校教学与科研的需要，由学

校外事办公室提供候选人材料，院务会决定年度对外交流计划，确

定聘请人选和派出名额及人选。 

五、外事工作的主要事项：聘请外籍专家来学校访问讲学，开

展合作交流活动与教学科研；选派科研人员出国研究、讲学、研修、

出席境外学术会议等。 

六、外事活动的评估：上述各项外事工作实施后两个月内，学

校外事办公室有关负责人须向学校递交项目实施报告，内容主要包

括邀请来访交流的外籍专家学者姓名、时间、内容、财务支出和效

果等；派出研究人员的姓名、时间、地点、活动内容、财务支出和

效果等。 

八、外事工作的备案报告。每年年终外事公室须向学校递交外

事工作的年度报告。 

九、外事人员守则 

（一）维护国家利益，不做任何不利于党和国家的事，不说任

何不利于党和国家的话。 

（二）严格遵守外事工作总原则，按规定、政策办事。 

（三）严守国家机密，对自己的工作要保密，以防与外教或其

他单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四）处理日常管理工作外的事务要严格遵守请示报告制度。 

（五）对外教的管理，要从教学、生活、人事、娱乐等方面着

手，做到宽严得当，充分沟通，热情服务，谦虚谨慎，不卑不亢。 



（六）对外教的聘用，要明任务、严要求、勤指导，要按需聘

请，宁缺勿滥。 

（七）凡事以外教的安全为前提办理，保证其在华的权益不受

侵犯。 

（八）帮助外籍教师了解中国，并要求其遵守我国的法律、法

规和校纪、校规，尊重中国人民的风俗习惯。 

（九）有访客时，坚持被访对象一人接待的原则。外事接待中，

遵守外事纪律和有关规定，讲究文明礼貌，热情友好，不卑不亢，

以礼相待，说话得体、大方。不得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泄露国

家和学校机密，否则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十）不利用同外国专家的工作关系图谋私利。 

十、本制度将依据国家外事工作现行法律法规适时调整。并于

发布之日起执行。 

 

     

江苏财经职业技术学院合作交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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